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职改办[2010]4号

关于认定杨娟等23名同志初级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
全校各单位：

经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，认定杨娟等23名同志具备高校教师助教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认定叶瑾同志具备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任职资格起始时间为2009年12月28日。名单如下：
一、认定助教（22人）
自动化系：宋慧、黄莹、付莹颖

城市建设系：杨娟、李慎瑰、杨旗、李晶晶、邹思敏、李雪、韩晗、王静

外语系：蒋晶晶、张维

经济管理学院：龚喆君、吴伟荣、余铮、李士岩、张媛媛、张文婷

新闻与法学系：董福升、李珺
艺术设计系：武斌

二、认定助理工程师（1人）

艺术设计系：叶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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